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升我市粮食和应急物资

储备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》政策解读

一、 起草背景

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粮食和应急物资储备在保障全

市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和保证社会大局稳定方面充分发挥了“压舱

石”的基础作用。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，储备安全的重

要性进一步凸显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

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讲话指出，“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

系，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按

照集中管理、统一调拨、平时服务、灾时应急、采储结合、节约

高效的原则，尽快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。要优化重要应

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，做到关键时刻调得出、用得上。对

短期可能出现的物资供应短缺，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，统一组

织原材料供应、安排定点生产、规范质量标准，确保应急物资保

障有序有力。要健全国家储备体系，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、规模、

结构，提升储备效能。要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，

对应急救援物资实行集中管理、统一调拨、统一配送，推动应急

物资供应保障网更加高效安全可控”。省委书记王国生要求“要增

强忧患意识，提升应对重大风险能力，在应急保障上补短板，优

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，做到关键时刻调得出、用



得上”。

二、 起草依据

(一)《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河南省做好

“六稳”工作落实“六保”任务若干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（豫发〔2020〕

16号）

(二)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

讲话精神确保粮食安全的实施意见》（郑政〔2019〕16号）

三、起草过程

为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和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

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确保粮食安全的实施意

见》（郑政〔2019〕16号）中关于“市中心粮库退城进郊”的目标

任务，补齐短板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成立了专班，积极开展调

研，形成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升我市粮食和应急物资储备保

障能力的实施意见》，多次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讨论，与省粮食和物

资储备局进行充分沟通，先后征求了市直有关部门和相关区县(市)

的意见，并参照相关意见修改，并经过法制办合法性审查，提交

市政府第65次常务会研究通过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意见》主要包括总体要求、主要任务、和保障措施三

项内容。

总体要求中确定了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，贯彻落实省委书记



王国生的要求，提升粮食和应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，在全市构建

起布局合理、设施完备、运转高效、保障有力的粮食和应急物资

储备保障体系。

主要任务包含提升储备效能、健全保障机制、守牢安全底线、

实施提升工程四项任务，提升工程包括河南郑州中原国家粮食储

备库新郑库区改扩建工程、河南郑州国家油脂储备库工业厂房改

扩建物资储备库工和粮食和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基地建设。

保障措施主要是加强组织领导和明确责任分工，确定成立提升粮

食和应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领导小组，并对各部门的责任进行了

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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